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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 进课堂、 多套讲义随机应变……

这场法治课为何不断加场？

被骗提供个人信息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网贷
一女子被判令向银行足额还款

在骗子的花言巧语下向其提供面容等个

人信息并进行网贷， 最终被判令向银行足额

还款。 近日，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判决了一起“刷脸贷款” 案。

被告王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朱某， 朱某谎

称通过其可以在借呗等多个软件平台上贷款

且不需要偿还， 走流水可以提高信贷额度，

但要收取部分好处费和流水钱， 王某同意。

后王某表示自己不懂操作流程， 将手机交给

朱某帮其操作。 其间朱某要求王某拍照、 刷

脸， 输入指纹、 密码等，王某均照办。 朱某从

多个借贷平台上，以王某名义借出 87300 元。

钱到账后两人平分， 王某另向朱某支付手续

费 17000元。

此后，朱某在王某的配合下，用其手机以

数据电文的形式与某银行签订“个人借款授

信额度合同”，取得借款资格。 朱某先后操作

两次， 某银行向王某支付宝账户发放贷款共

计 83000元。贷款发放后，朱某将款项转至其

本人账户， 并将相关转账记录删除。 王某发

现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后法院判决朱某犯诈

骗罪、 盗窃罪， 并追缴其违法所得发还给受

害人。 后某银行以王某未还款为由， 向秦淮

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王某还本付息。

被告王某辩称， 朱某利用自己对网络贷款

平台的无知， 使用她的手机及身份资料贷款，

收取贷款金额的 50%作为佣金， 但欠款全部由

她偿还， 并非朱某所说的“无须还款”。 其间，

朱某还利用操作手机的机会， 将其中部分贷款

转至个人支付宝账户自用。 王某认为， 自己是

被朱某欺诈， 拒绝还款。

秦淮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手机、 身份证等

均是私人物品，面部是自然人身体的一部分，不

可侵犯；公民对自己的私人物品、账号密码有保

密保管的义务，也有不轻易允许他人拍照、刷脸

的注意义务。本案中，王某借款时即使对软件平

台功能认知不足， 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对其私人物品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应当能够

预见给予他人支配使用而不予监管的严重后

果。 王某将手机交由朱某支配、使用，配合输入

密码、刷脸验证，授权操作，朱某以王某名义与

银行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应当视为王

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相对方是王某，对

王某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院最终依法判决王某

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该判决现

已生效。

（来源： 人民法院报）

□见习记者 谢钱钱

5 月底的早晨， 炽烈的阳光照射着已入

夏的上海， 让人心生躁意。 孩子们清脆的读

书声却远远地从嘉定桃李园实验学校飘来，

消解了这份浮躁。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的法官刘荣， 驱车从 7 公里外的院

里赶来， 手中还提着一只神秘纸袋。

今年 4 月， 一场名为 “百校百讲献给

党———上海法院青少年法治讲师团进校园”

的活动拉开了帷幕。 上海法院的 40 名优秀

法官、 法官助理讲师奔赴 100 多所中小学、

职业学校和专门学校普法授课。 刘荣就是上

海法院青少年法治讲师团一员。 如今， 两个

月过去了， 本轮次活动已结课的他却又再度

现身校园。 “有学生家长在朋友圈看到了其

他学校组织的活动， 他们建议孩子就读的学

校请法治讲师给孩子普法教育， 就有了这次

‘加场’。”

近日， 记者跟随法官的步伐， 走进了三

家法院的 “讲师团”， 看看他们跟这些或古

灵精怪、 或沉稳安静的同学们擦出了怎样的

火花？ 而印象中有些 “硬核” 的普法活动何

以引发师生家长如此热烈的欢迎？

互动：“模拟法庭”搬上讲堂

“叮铃铃……” 上课铃声响了， 六年级

一班的班长用粉笔板正地写下 “普法进校

园” 几个大字。 嬉闹声慢慢平息， 孩子们回

到位子上， 伸着脖子看着讲台上的法官， 满

是好奇。 此次， 刘荣准备的授课主题为 “青

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

刘荣轻轻打开神秘包裹， 小心取出了一

件法袍。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

法袍。” 在授课一开始， 刘荣介绍了法官的

“标配”， 同时丢出问题： 为什么工作的时候

要穿法袍？ “其实这跟同学们穿校服一样，

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学生”。

“如果你穿着校服到饭馆喝酒， 其他人

会阻拦你吗？” “———会”

“如果你穿着校服被别人欺负了有人会

帮助你吗？” “———会”

才几分钟， 孩子们的活泼天性一下子被

调动起来。

“没错， 校服既代表了约束， 也代表了

保护……” 一整堂课下来， 孩子们慢慢放

松， 课堂结束后， 还围着 “法官老师” 提

问。

其实， 刘荣此前并没有给学生授课的经

验。 为此， 在开始授课前， 他提前一周踩

点， 根据场地大小， 思考如何有效互动； 他

还详细了解学生年龄水平、 接受普法教育程

度； 也细心听取老师的建议调整授课侧重

点。

嘉定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纪学鹏也是

上海法院青少年法治讲师团的一员。 身为两

娃爸爸的他， 对如何调动课堂氛围可以说是

信手拈来。 在介绍 “校园欺凌构成刑事犯

罪” 的案例时， 他会融合心理学和授课技

巧， 邀请同学走上讲台， 扮演法官对校园欺

凌案件进行 “宣判”， 最后， 全体同学起立

聆听判决。 “这是此前在给小朋友做模拟法

庭活动的时候 ， 受到的启发 ”， 将简易的

“模拟法庭” 搬到了课堂上。

考虑到不同年龄层的同学对法律了解程

度不一， 青浦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王媛媛

和法官助理王婷特意准备了三套讲义。 “针

对小学生， 我们策划了 ‘生活中的法律小知

识’， 通过多图介绍法律知识， 通过 ‘压岁

钱的归属问题’ 引发小朋友的思考”， 王婷

说道； 针对中学生开展 “生活中的人身伤

害” 教育； 而对于接触网络社会较为深入的

高中生， 她们选择了 “网络安全” 这一主

题。 在课后， 她们还给同学们分发了制作精

美的法治宣讲手册。

“老人倒地我们应不应该去扶？” “给

主播打赏充值的钱能要回来吗？” 虹口法院

民事审判庭审判员曹艳梅的课堂上， 则是一

派活泼踊跃的氛围。 曹艳梅的授课主题为

“‘法’ 润校园、 ‘典’ 护成长”， 面对浩如

烟海的条文规定， 如何让孩子们有效理解？

作为一位有着多次宣传讲座经验的法官， 曹

艳梅通过提出各种有趣活泼的案例， 呈现有

趣的图文视频， 让课堂活跃起来， 同时针对

不同年级学生讲授不同的贴近生活的条文，

“好人条款 ” “好意同乘 ” “自甘风险 ”

…… “小法官们， 你们怎么看？”

创新：法治课普及至校方、家长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 “百校百讲献给

党” 活动听众不仅仅是学生， 法治讲师们还

将普法延伸到校方、 家长。

每当虹口法院法官施月玲走进课堂时， 总

是能在前排看到一张张稚嫩好奇的笑脸， 视线

往后移， 看到的则是一排排闷头记笔记的 “学

生”， 他们是学校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们。 在普

法课上， 他们对法律规范有着更细致的需求。

“施法官， 怎么判断同学们是小打小闹还是校

园欺凌啊？” “施法官， 我们怎么做才能发现

校园欺凌现象啊？” 课后， 这些好学的 “学生”

总是将她团团围住。

同样讲授 “校园欺凌” 主题的纪学鹏也遇

到了同样的情况。 “校园欺凌有一个特点： 被

欺凌者往往不会主动报告欺凌事件的发生。”

他表示， 中小学生密切接触的主体有两个： 家

长和校方。 因此， 防治校园欺凌等类似事件，

在鼓励受欺凌者向学校、 家长报告的同时， 也

需要学校、 家长接受普法培训， 能够从同学的

异常反应中主动关注、 发现欺凌事件并提前介

入。

曹艳梅在授课结束后也接到了一学校老师

的电话 ： “曹法官 ， 您今天讲 ‘自甘风险 ’

后， 我们班级居然接着就用到了这项规则。”

老师哭笑不得地说道。 原来曹艳梅在 “‘法’

润校园、 ‘典’ 护成长” 授课中， 给同学们讲

授了校园生活中常遇到的 “自甘风险” 原则。

孰料之后学校就发生了两个男生打羽毛球撞到

的情况， 老师反馈表示： 学校也作了判断， 自

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人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人承担

侵权责任。 “曹法官， 这个道理我们学到了。”

据悉， 虹口法院讲课结束后， 院方也收到

了家长和教务系统的良好反馈。 一个包括授课

法官、 教育局工作人员、 学校负责人员的工作

群 “拉” 了起来， 准备工作、 实时调整、 后续

跟进等工作在三方之间协调搭建了起来。

延伸：普法之外的收获

在这段时间的授课中， 不仅同学们有了收

获， 这 40 名优秀法官、 法官助理对于普法和

法官的职责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青浦区首场 “百校百讲” 活动对法官王媛

媛来说是一个考验， 因为她将要在现场微信直

播中面对无数网友。 讲课时长的控制、 课堂互

动等都需要仔细琢磨， 王媛媛只得拿着预先做

好的脚本在家里对着牙牙学语的宝宝不断熟练

流程。

其实， 这场授课的背后， 源于王媛媛对涉

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逐年增长现象的忧心。

于是， 她用以案说法的方式， 献给同学们一场

“法律盛宴”：法律是如何规定人身伤害的、责任

是如何划分的、 未成年人如何做好防范……首

场授课结束后， 她长舒了一口气：“虽然刚开始

比较紧张， 但是准备熟练后就不这么觉得了。”

施月玲将授课重点放在了 “财物欺凌 ”

上 ， 除了普法以外 ， 课堂上的她金句频出 ：

“与其穿一套名牌 ， 不如把自己打造成为名

牌。” 向同学们传递良好的消费价值观。 面对

表现良好的同学， 她不吝夸奖， “你判断得真

准确， 都可以做小法官了呀！”

在一场授课活动后， 几位同学们与施月玲

坐在花园里交流 ， 一位小姑娘脆生生地问 ：

“你为什么做法官呀？” “虽然小姑娘仅初二，

但已经订好了法学学习的目标， 对于法律职业

规划甚至都作了思考。” “我向来不发朋友圈，

但是讲完第一堂课时我真的想记录下这一刻，

我真的很感动， 你能感受到， 孩子们的世界是

非常纯粹的。” 施月玲由衷地感到欣慰。

“预防， 或许是今后未成年人普法工作的

重点。” 纪学鹏感慨道， 未成年人保护需要多

个主体参与， 法官要做好普法工作， 让学生知

道怎么应对， 让学校和家长知道怎么处理， 各

个部门也要切实承担起工作的职责。

教育， 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片云推

动另一片云。 在为孩子们普法的道路上， 上海

法院一直都在探索。 5 月 31 日下午， 虹口法

院联合区教育局举办主题为 “与法同行， 呵护

成长” 的 “百校百讲” 六一进校园活动， 模拟

庭审、 法治小品、 法治讲座， 让孩子们收到一

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嘉定法院、 青浦法院还

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和模拟法庭由法官带领中

学生走进法院、 参观法院、 了解法院。 今后，

还有更多的普法教育活动在路上。


